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务局 佛山市南海区气象局关于加强在建工程灾害性天气预警信息接收的通知

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务办公室，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区水利水电工程质量监督站，区、各镇（街道）水投公司，各建设、施工、监理单位，各有关企业：
　　为贯彻落实《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广东省气象局关于建立健全建筑工地应对雷雨大风、暴雨等气象灾害防御协同工作机制的通知》（粤建质函〔2022〕469号）和《佛山市强对流天气灾害防御规定》的有关要求，提升我区在建工地应对暴雨、大风、雷电等灾害性天气防御能力，现就加强我区在建房屋市政、水利工程接收灾害性天气预警信息通知如下：
　　一、请各镇（街道）城建办、区监督站收集管辖范围内在建工程信息，包括接收气象短信的在建工程建设、施工、监理单位相关负责人联系方式、工程地址（详见附件），并于2024年12月2日前报至区住建水务局工程质量安全监管股、水利规划建设股，后续以每年汛期开始为节点进行报送。
　　二、区气象局将综合考虑工地气象灾害风险，把工程相关负责人纳入灾害性天气预警信息接收清单，免费向建筑工程相关负责人发送精细化气象灾害预报预警信息。各在建工程亦可关注我区气象局官方微信公众号“南海天气”获取第一手气象信息。
　　三、工程相关负责人有更改变化或新增/删减项目时，请各项目及时联系区住建水务工程质量安全监管股更新信息；针对新报建项目，各监督机构应在监督交底时督促各项目积极联系区住建水务工程质量安全监管股新增工程相关负责人信息，以便及时纳入收取气象灾害预报预警信息。
 
　　
附件：南海区建筑工地项目信息表.xls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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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11月27日
　　（区住建水务局联系人：罗婉琳，联系电话：86339616；区气象局联系人：张才喜，联系电话：13590653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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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南海区气象局关于

加强在建工程灾害性天气预警信息接收的通知

 

 

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务办公室，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区水利水电工程

质量监督站，区、各镇（街道）水投公司，各建设、施工、监理单位，各有关企

业：

 

  

为贯彻落实《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广东省气象局关于建立健全建筑工

地应对雷雨大风、暴雨等气象灾害防御协同工作机制的通知》（粤建质函〔

2022

〕

469

号）和《佛山市强对流天气灾害防御规定》的有关要求，提升我区在建工地

应对暴雨、大风、雷电等灾害性天气防御能力，现就加强我区在建房屋市政、水

利工程接收灾害性天气预警信息通知如下：

 

  

一、请各镇（街道）城建办、区监督站收集管辖范围内在建工程信息，包括

接收气象短信的在建工程建设、施工、监理单位相关负责人联系方式、工程地址

（详见附件），并于

2024

年

12

月

2

日前报至

区住建水务局工程质量安全监管股、

水利规划建设股，后续以每年汛期开始为节点进行报送。

 

  

二、区气象局将综合考虑工地气象灾害风险，把工程相关负责人纳入灾害性

天气预警信息接收清单，免费向建筑工程相关负责人发送精细化气象灾害预报预

警信息。各在建工程亦可关注我区气象局官方微信公众号“南海天气”获取第一

手气象信息。

 

  

三、工程相关负责人有更改变化或新增

/

删减项目时，请各项目及时联系区

住建水务工程质量安全监管股更新信息；针对新报建项目，各监督机构应在监督

交底时督促各项目积极联系区住建水务工程质量安全监管股新增工程相关

负责

人信息，以便及时纳入收取气象灾害预报预警信息。

 

 

 

  

 

